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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活动期间交通安全保障和文明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运营路段公司，股份公司、省经营开发公司、省养护公司：

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将于本月27日～31日在我省举行。根据上级有关要求，为切实做好此次重大活动期间的交通安全保障和文明服务工作，确保此次重大活动圆满成功，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强化责任，细化安排，认真做好保安全、保畅通和文明服务等各项工作，树立我省高速公路良好形象。各有关单位（处室）要根据各自业务特性，抓好具体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各单位要十分注重窗口文明、优质服务，各征管所要严格落实车道保畅通工作预案，开足车道，开设车辆绿色通道，并按有关规定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申请转场活动的团组车辆和旅游车队免收车辆通行费，确保参会车辆优先、安全、畅通通行。

三、各单位要在沿线有关收费站、服务（停车）区醒目位置悬挂和在沿线情报板发布宣传标语，营造隆重热烈的良好氛围（宣传标语内容附后）。在情报板发布宣传标语要注意相对集中发布，不与路况和气象信息交叉，以免产生歧义。

四、路政部门要加大路面巡查力度，遇突发或紧急情况，要会同高速交警、养护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安全布控，及时疏导交通、清障除险，优先保障道路畅通。

五、施工现场要按规范布控并做好交通引导工作，确保布控规范、标志明显、秩序井然，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养护部门要加强路面保洁次数，确保道路整洁、美观，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良好的行车环境。

六、经营开发公司要加强对所辖服务（停车）区卫生、秩序、餐饮、服务、安全的监督管理，提升服务管理水平，确保管理有序、卫生整洁、服务文明，树立经营服务窗口良好形象。

七、工程处、扩建办要分别负责组织福泉和泉厦、厦漳扩建路段项目业主、施工单位对施工路段沿线进行检查，督促施工单位上足机械设备、人力，落实标准化管理，注重文明、安全施工。同时要督促做好交通组织保障，确保车队安全、有序通行。

八、各单位、各部门要做好值班安排，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密切关注工作动态，做好值班记录，遇紧急突发事件要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并妥善、快速处置。

附件：1．主要活动安排

2．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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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主要活动安排

8月27日

8:30—17:00 双（多）方合作协商会

地点：福州

15:00—17:00 “9+2”各方经贸代表团团长与记者见面会

地点：福州

15:30—17:00 第六届泛珠大会预备会暨泛珠区域政府秘书长协调会

地点：福州

15:00—17:00泛珠三角区域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合作磋商会

地点：福州

18:00—19:30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欢迎宴会

地点：福州
20:10—21:40 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开幕式暨文艺晚会

地点：福州

8月28日

8:20—8:30 领导合影

地点：福州

8:30—9:00 领导巡馆

地点：福州

9:00—9:30 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开馆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地点：福州

9:45—12:30 科技成果项目与新兴产业推介与对接活动

地点：福州

9:40—12:00和15:00—17:30 高层论坛

地点：福州

8月29日

8:30—11:00 2010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

地点：福州

8:30—11:30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磋商会

地点：福州

8:30—11:30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大通道建设合作磋商会

地点：福州

11:00—12:00 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新闻发布会
地点：福州

8月28日下午—8月31日

经贸合作洽谈会继续进行
8月29日下午—8月31日
“9+2”各方政府代表团参观考察活动
专题论坛暨磋商会议

附件二：

宣传标语

1．海西迎盛会  精彩看泛珠

2．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合作发展

3．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主题词：公路 重大活动 保障 宣传 通知
抄送：第六届泛珠论坛组委会办公室，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办公室，本部（公司）领导、各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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